
 
 
 
 
 
 
 
  
 
 
 
 
 
 
 
 
 
 
 
 
 
 
 
 
 
 
 
 
 
 
 
 
 
 
 
 
 
 
 
 
 
 
 
 
 
 
 
 
 
 

第 4 期  “法律”真相特刊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是违法还是合法？
──中共“法律”大揭密（四）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明慧记者苏青

综合报道）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

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

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

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

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

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Lamadrid 

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

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件中说：“在

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

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

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原告律师之一的 Alejandro G. Cowes 针对此案目前

的进展表示，Lamadrid 法官对这个案子的调查和审理是

基于道德的准则。“这不是在审理一个几十年前发生的

犯罪，也不是针对一个已经发生的罪行讨还公道，而是

针对一个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的罪恶。” 

“这将是一个制止残酷迫害的开端，这场迫害必须

被终止。” 

联邦刑事庭第九法庭开始进行调查，Lamadrid 法官

针对案件进行多方取证。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和多边

组织关于江罗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也被法官加入此

案卷宗。 

在这期间，中共用尽流氓手段企图阻止此案的进行，

但是，Lamadrid 法官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调查并正式裁

决逮捕两名刑事被告。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表示：“阿根廷

联邦法院法官的裁定，和不久前西班牙国家法庭针对江

罗等五个前中共高官启动的刑事诉讼审理程序相呼应，

是诉江案法律程序上又一个重大的突破。天网恢恢，所

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将被送上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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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8、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

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这从公安部 1992 年发布

《关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

审查和劳动教 养通知》就可见一斑。而且国家工作

人员的贪污受贿、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职务违法

行为几乎从来不适用劳动教养。因此中共的劳动教

养制度从根本上是严重违法的。◇ 

    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场所是劳教所。劳教所的存

在是依附于中共的劳教制度。劳教人员被强制性高强度长

时间做高利润的奴工生产，运用各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

即使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之内，中共利用来迫害大法

弟子的劳教制度本身也是违法的。表现在： 

1）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

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

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

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

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

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

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年，

还可延长为四年，明显违宪。 

2）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相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

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

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

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

的行政处罚。”现行的劳动教养属于国务院转发的部门

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

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

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

过 15 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 1-4 年。 

3）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已签署的国际公约。 

1998 年 10 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

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

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

剥夺自由。”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

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

并由法院作出判决。虽然该公约邪党控制的全国人大尚

未批准，但邪党的人大、政府都是邪党的工具，没有独

立于邪党之外的意志，因此全国人大不批准也只是邪党

耍弄国际社会而已。 

    4）劳动教养制度在以下方面也背离了法律 

1、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 

2、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

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 

3、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

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4、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

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 

5、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

不能辩护和辩论。 

6、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

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

转为劳教。 

7、劳动教养日益成为迫害公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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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传单     自费印制     敬请传阅     功德无量 

【明慧网】据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于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报告：近

日，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与一

位匿名人士（以后称“证人”）进

行了一段持续近三十分钟的对

话；该证人披露了几年前自己目击

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事件的经过。在对方的同意下，对

话全程录音。 

事件回放：二零零二年，证人

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

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法轮功

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

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

累。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

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

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

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

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

十五楼的一间手术室（注一），在

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

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

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

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这名女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

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

军（注二）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

须赶尽杀绝”。证人参与过对几名

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

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

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公

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就高达 406 名。王立军现任重庆

市公安局局长，配合中共重庆市委

书记薄熙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

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可参考明慧

网的相关报道《重庆恶警加剧对大

法弟子的迫害》）。 

以下是部分谈话录音记录： 

    证人：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

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

来的…… 

    问：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

的？ 

    证人：女的，女的。 

    问：年轻的吗？ 

    证人：三十多岁吧。 

    问：那她口中还喊着法轮大法

好吗？ 

    证人：还喊着，还喊着。 

    问：你说一下她当时是怎么说

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

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

所见，我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

她进行属于是猥亵，她长得有点姿

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

太多了。     

    问：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

局里面你就亲眼看…… 

证人：当时我没在公安局里做，

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

馆的后院，包了十个房间，一个小楼

上，就是小别墅那块儿做的。 

问：黑监狱。 

证人：差不多。 

问：只要法轮功学员就往那边送

吗？ 

证人：嗯。 

问：还没有判刑之前就往那儿送

吗？ 

证人：反正我们这块临时都改变

地方。……  

问：哪个时间你还没有告诉我？  

证人：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 

问：四月九日？   

证人：对，四月九日下午五点开

始解剖，时间进行了三个小时。之前

已经连续一个月了。 

问：什么叫连续一个月？ 

证人：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

问：你只有对他们逼供一次？还

是很多次？ 

证人：很多次。当时王立军，现

在的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

赶尽杀绝”。 

注一：在最初交谈中，证人为了

不暴露自己，没有明确说出活摘器官

的场所。在第二次交谈中，证人明确

说出活摘器官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

十五楼的一间手术室内进行。经核

实，沈阳军区总医院十五至十七楼均

为外科。 

注二：王立军尽管没有相应的学

历，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

究员、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

席，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是和法医颅面

鉴定有关的。但在官方公布的王立军

简历中，却有一段和法医没有任何关

系，但和器官移植有关的描述：“在

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

移植试验研究》。◇ 

追查国际：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 

    证人：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

有一个星期对她的审问，严刑拷打，身

上已经有无数的伤疤，并且电棍电，她

已经神智不清……神智不清，把她打

得，已经就是，反正她又不吃东西，然

后我们强行地给她灌牛奶，往她的胃

里，她不喝就强行地给她灌。你知道那

个，把她的鼻子捏上，于是维持着。她

七天瘦了将近十五斤，经过体重。而这

个时候不知道，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

办公室，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

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

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

毕业的，具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

个年轻的，在某某，就是给她送精神病

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东西。

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

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

抖了。别看我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

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

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

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

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

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

然后她就嗷地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

地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问：从胸口划下去的时候她喊的法

轮大法好？ 

证人：嗷地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

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

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

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

害的人吗？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

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

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

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

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

下，她就进行一阵抽搐，非常可怕的，

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

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

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

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证人：当时，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

师啊，是一个老师，在中学教书的老师，

她的儿子今年可能十二岁了吧。她的老

公是个没什么能没能耐的一个，也是一

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

大。我们的民警有不少是变态的那种，


